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综上所述， 本所律师认为， 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《公司法》等

法律、 行政法规、 部门规章、 规范性文件以及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。

二、 召集人和出席人员的资格

（ 一 〉本次会议的召集人

本次会议的召集人为公司董事会， 符合《公司法》等法律、 行政法规、部

门规章、 规范性文件以及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。

（二〉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

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北京分公司提供的股东名册、 出席本

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的身份证明、授权委托书等资料，出席本次会议的 

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17名，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共计5日，091,535股，占 

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2.60% 。

上述股份的持有人为截至 2020 年 5 月 13 日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 

限责任公司北京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。

（三〉出席或列席现场会议的其他人员

在本次会议中， 出席或列席现场会议的其他人员包括公司全部董事、监

事、 高级管理人员、 信息，披露事务负责人， 以及本所律师。

综上所述， 本所律师认为， 本次会议的召集人和出席人员均符合有关法律、

行政法规、部门规章、规范性文件以及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， 该等人员的资格合

法有效。

三、 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

（ 一 〉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

本次会议采取现场会议的方式召开。现场会议以书面记名投票的方式对会议

通知公告中所列议案进行了表决，并由股东代表、监事代表以及本所律师共同进

行计票、监票。

（二〉本次会议的表决结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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